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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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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建标发〔2021〕12号

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杨凌示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执法局，西咸新区规划与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

局，韩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神木市、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设工程抗震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近日，《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国务院第744号令，以下简称《条例》)正

式颁布，并于2021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是建设工程抗震管理领域的一部专项法规，是对建筑法、防震减灾法所确立的基本

法治制度的进一步细化，是长期以来对我国建设工程抗震防灾实际工作的科学总结，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的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的一部重要立法成果。这部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加强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扎实做

好《条例》的贯彻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条例》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建设工程抗震防灾能力不断提高，在降低地震灾害风险、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抗震设防标准落实及防灾能力的提升。《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于完善建

设工程抗震责任体系，推动提升建设工程抗震能力，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管理，补齐建设工程抗震管理短板意义重大。加强《条例》

的贯彻实施，有助于解决目前一些建设工程执行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不够严格，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问题；有助于解决老旧建设工程、

农村建设工程普遍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能力不足的问题；有助于解决建设工程抗震设防、鉴定加固等相关责任规

定不够完善，与建设工程抗震全过程管理的现实需求存在差距的问题；有助于解决建设工程抗震领域相关保障措施以及监督管理等存在

薄弱环节，影响和制约抗震设防标准落实及防灾能力的提升等问题。各地住建、城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条例》的重要性，认真

组织做好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各项工作。

二、全面把握《条例》内容和宣贯重点

《条例》的起草与制定，秉持安全发展理念，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能力，依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以良法促进善治。《条例》共分八章五十条，重点从五个方面就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抗震及其监督管理做出规定。

一是明确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达标要求及相关措施。《条例》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符合抗震设

防强制性标准，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对建设工程抗震负责，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

点监视防御区的重大建设工程等应当编制抗震设防专篇，建筑工程根据使用功能等因素实行分类设防制度，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当进行

抗震设防审批，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推动隔震减震装置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并明确通用技术要求。

二是规范已建成建设工程的抗震鉴定、加固和维护。《条例》规定，国家实行建设工程抗震性能鉴定制度。根据抗震性能鉴定结果

需要进行抗震加固且具有加固价值的，应当进行抗震加固，抗震加固时间、后续使用年限等信息应当公示。对建设工程抗震构件、隔震

沟、隔震缝、隔震减震装置及隔震标识等应当进行检查、修缮和维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动、损坏或者拆除。

三是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条例》规定，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管理，提高抗震性能。对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

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加固给予政策支持，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灾后恢复重建等，应当保证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

准。政府应当编制、发放适合农村的实用抗震技术图集，并加强指导服务、技术培训、示范引导等。

四是强化保障措施与监督管理。《条例》规定，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对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未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的老旧房

屋抗震加固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支持建设工程抗震相关产业发展和新技术应用，明确建设工程安全应急评估和建设工程震害调查制

度。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加强对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完善抗震设防数据信息库并实时共享数据，明确监管部门

有权采取的监督检查措施，建立建设工程抗震责任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制度。

五是强化法律责任。《条例》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强化责任追究，特别是加大了对建设单位及相关责

任人的处罚力度。

三、加强《条例》培训和宣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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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1年8月31日

（一）各地住建、城管部门要抓紧组织学法培训。住建部门作为《条例》的监督管理实施主体，必须率先学好《条例》。近期，省

厅将在住建部统一培训后，组织各级住建部门相关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结合注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企业安全教育等工作落实抗

震安全的五方主体责任。各级住建、城管部门要学用结合，把宣传贯彻《条例》作为当前一项重点工作，精心安排部署，广泛开展多种

形式的学法活动，并在相关学习培训、考核和考试中将《条例》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提高以法律之能力，确保《条例》各项规定和要求

得到严格执行。

（二）引导有关单位和企业加强法规学习。各地住建部门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采取动员会、日常培训交流等形式，分批分期组织

县区相应部门和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系统学习培训。鼓励建设单位先学一步，准确掌握《条例》的有关规定，切实将减隔震技术落实

在具体项目建设中。各有关行业协会要组织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和人员深入学法，依法规范勘察设计施工行为，确保项

目抗震质量安全达标。

（三）广泛开展普法宣传。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结合各类主体、群体实际，向广大建筑业企业和社会公众广泛讲

解、宣传、普及《条例》有关法律知识。在充分借助宣传栏、LED显示屏、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同时，积极借助政务网站、微信微博、短

视频等新载体，开办专栏和动态宣传、知识竞赛，提高《条例》宣贯覆盖面和便捷性、生动性，使《条例》精神深入人心。

各地住建、城管部门要抓住宣传贯彻《条例》的有利时机，认真分析和总结当地建设工程抗震防灾工作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落实

抗震防灾工作部署和抗震设防要求，协调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积极稳妥的措施做好当地建设工程抗震防灾工作，切实提高我省建设

工程抗震防灾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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